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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３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４

、公司负责人陈宗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柏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艳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Ａ

股简称 海康威视

Ａ

股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翔 严小卓

联系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

７００

号 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

７００

号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７１０４９２ ０５７１－８９７１０４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９９８６８９５ ０５７１－８９９８６８９５

电子信箱

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 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

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８

，

４２１

，

７９８

，

２５０．２９ ８

，

３１６

，

６５３

，

３０７．９９ ８

，

３１６

，

６５３

，

３０７．９９ 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７

，

１１２

，

２７０

，

５７７．００ ６

，

８０９

，

６５４

，

７２７．９５ ６

，

７８２

，

８４３

，

８２８．７４ ４．８６％

股本

（

股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５６ ３．４０ ３．３９ ５．０１％

资产负债率

（

％

）

１５．４％ １８．０７％ １８．３９％ －２．９９％

主要会计数据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

，

８１８

，

６７９

，

４８２．４９ ２

，

０８１

，

６７８

，

９４１．６３ ２

，

０８１

，

６７８

，

９４１．６３ ３５．４０％

营业利润

（

元

）

７４０

，

２３６

，

５０７．４６ ５７７

，

６６９

，

８０９．３１ ５７７

，

６６９

，

８０９．３１ ２８．１４％

利润总额

（

元

）

８４６

，

６０３

，

９２１．３７ ６０７

，

５２１

，

９２１．０７ ６０７

，

５２１

，

９２１．０７ ３９．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２９

，

８８８

，

６０１．７１ ５２７

，

１９７

，

８６０．６６ ５２７

，

１９７

，

８６０．６６ ３８．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７１１

，

４８０

，

４０１．３１ ５１９

，

３９１

，

２８７．７８ ５１９

，

３９１

，

２８７．７８ ３６．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２６ ３８．４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２６ ３８．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２１％ ９．０８％ ９．０８％ １．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９．９５％ ８．９５％ ８．９５％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６６

，

２１８

，

５８４．１２ －２３

，

３４０

，

２５５．５７ －２３

，

３４０

，

２５５．５７ ６１２．１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５９１．６７％

报告期末公司前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如有追溯调整，请填写调整说明）：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收到杭州市滨

江区国家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１２

］

２７

号《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结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１

号《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的软件产品增值税超负退税需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在取得当年缴纳企业所得税。因审计报告

公布在前，相关规定发布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在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应纳所得税额与账面当期所

得税费用差异额为

２６

，

８１０

，

８９９．２１

元，为使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应纳所得税额与账面所得税费用一致，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调增应交税费—企业所得税

２６

，

８１０

，

８９９．２１

元，调增

２０１１

年度所得税费用

２６

，

８１０

，

８９９．２１

元，以上事

项累计影响调减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２６

，

８１０

，

８９９．２１

元、调增应交税费

２６

，

８１０

，

８９９．２１

元、调增所得税费用

２６

，

８１０

，

８９９．２１

元、调

减未分配利润

２４

，

１２９

，

８０９．２９

元、调减盈余公积

２

，

６８１

，

０８９．９２

元。

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 目 金额

（

元

）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６２

，

８７９．４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２

，

３５１

，

４３９．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

，

６６９

，

３９６．９８

小 计

２１

，

９５７

，

９５６．５５

减

：

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

所得税减少以

“

－

”

表示

）

３

，

２９３

，

６９３．４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５６

，

０６２．６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１８

，

４０８

，

２００．４０

３

、同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同时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股本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０

，

２６２

，

５００ ７５．０３％ ７３１

，

４４１

，

５７５ －１８

，

８２０

，

９２５ ７１２

，

６２０

，

６５０ １

，

４６２

，

８８３

，

１５０ ７３．１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３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４３．６１％ ４３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４３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８７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６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８３％ １１５

，

７２６

，

８７５ －１２

，

５２３

，

１２５ １０３

，

２０３

，

７５０ ２３１

，

４５３

，

７５０ １１．５７％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１２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８３％ １１５

，

７２６

，

８７５ －１２

，

５２３

，

１２５ １０３

，

２０３

，

７５０ ２３１

，

４５３

，

７５０ １１．５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１８５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１８．６０％ １７９

，

６６２

，

５００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

，

３６２

，

５００ ３５９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１７．９７％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１８５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１８．６０％ １７９

，

６６２

，

５００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

，

３６２

，

５００ ３５９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１７．９７％

５．

高管股份

１８５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１８．６０％ １７９

，

６６４

，

７００ －６

，

２９７

，

８００ １７３

，

３６６

，

９００ ３５９

，

３２９

，

４００ １７．９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９

，

７３７

，

５００ ２４．９７％ ２６８

，

５５８

，

４２５ １８

，

８２０

，

９２５ ２８７

，

３７９

，

３５０ ５３７

，

１１６

，

８５０ ２６．８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９

，

７３７

，

５００ ２４．９７％ ２６８

，

５５８

，

４２５ １８

，

８２０

，

９２５ ２８７

，

３７９

，

３５０ ５３７

，

１１６

，

８５０ ２６．８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股份变动的批准情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４．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６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份变动的过户情况：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 每股净收益

０．７３

元。（因所得税差异追溯调整所

致，原披露每股净收益为

０．７４

元。）

（二）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

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

９８６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 国有法人

４２．６１％ ８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龚虹嘉 境外自然人

２２．１％ ４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９

，

３２５

，

０００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９５％ １９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２％ ７８

，

３３９

，

０７６ ０．００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２２％ ６４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４８

，

４５３

，

７５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９％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３％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１％ １２

，

１３２

，

８６２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５％ １０

，

９２９

，

４８０ ０．０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龚虹嘉

８２

，

６７５

，

０００ Ａ

股

８２

，

６７５

，

０００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８

，

３３９

，

０７６ Ａ

股

７８

，

３３９

，

０７６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Ａ

股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１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 Ａ

股

１６

，

０８０

，

０００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１５

，

８７１

，

２５０ Ａ

股

１５

，

８７１

，

２５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Ａ

股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１３２

，

８６２ Ａ

股

１２

，

１３２

，

８６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１０

，

９２９

，

４８０ Ａ

股

１０

，

９２９

，

４８０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３０５

，

５８０ Ａ

股

１０

，

３０５

，

５８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Ａ

股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

及

）

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同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同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

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姓名 职务

期初持股

数

（

万股

）

本期增持股

份数量

（

万

股

）

本期减持

股份数量

（

万股

）

期末持股数

（

万股

）

其中

：

持有

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

股

）

期末持有

股票期权

数量

（

万

股

）

变动原因

陈宗年 董事长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龚虹嘉 副董事长

２３

，

９５５ ２２

，

１００ １

，

８５５ ４４

，

２００ ３５

，

９３２．５０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胡扬忠 董事

４

，

０８４．３０ ３

，

４０２．０７ ６８２．２３ ６

，

８０４．１４ ６

，

１２６．４５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程瑜 董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邬伟琪 董事

１

，

１１８．９２ ９５９．３９ １５９．５４ １

，

９１８．７７ １

，

６７８．３８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吴晓波 独立董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徐文财 独立董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程惠芳 独立董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江华 独立董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宣寅飞 监事会主席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陈军科 董事

３４４．２０ ２８０．８３ ６３．３７ ５６１．６６ ５１６．３０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王瑞红 监事

８６．０５ ７０．２１ １５．８４ １４０．４１ １２９．０７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蔡定国 副总经理

３４４．２０ ２８０．８３ ６３．３７ ５６１．６６ ５１６．３０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蒋玉峰 副总经理

４３０．２６ ３５１．０５ ７９．２１ ７０２．１０ ６４５．３９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蒋海青 副总经理

８６０．５０ ７０２．０９ １５８．４２ １

，

４０４．１７ １

，

２９０．７５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刘翔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１２２ ９９．５４ ２２．４６ １９９．０８ １８３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徐礼荣 副总经理

３４４．２０ ２８０．８３ ６３．３７ ５６１．６６ ５１６．３０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何虹丽 副总经理

１８９．３１ １５４．４６ ３４．８５ ３０８．９１ ２８３．９６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郑一波 副总经理

１８９．３１ １５４．４６ ３４．８５ ３０８．９１ ２８３．９６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周治平 副总经理

８６０．５０ ７０２．０９ １５８．４２ １

，

４０４．１７ １

，

２９０．７５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胡丹 副总经理

２５８．１５ ２１０．６３ ４７．５３ ４２１．２５ ３８７．２３ ０．００

股本转增

、

限售减持

傅柏军 财务负责人

、

副总经理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

１

：公司董事、总经理胡扬忠及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邬伟琪分别通过持有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和新疆普康投

资有限合伙企业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相应股份。注

２

：公司监事陈军科、王瑞红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蔡定国、蒋玉峰、蒋海青、

刘翔、徐礼荣、何虹丽、郑一波、周治平、胡丹等

１１

人分别通过持有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股权间接持有上表所述本

公司相应股份。

五、董事会报告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分行业或分产

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分行业

安防

２

，

７７７

，

０５７

，

７０７．０４ １

，

４１７

，

７３８

，

６３８．８９ ４８．９５％ ３５．３０％ ４１．６４％ －２．２９％

分产品

后端音视频产

品

１

，

１４２

，

８９８

，

２５９．７３ ５１８

，

２０８

，

９５８．５０ ５４．６６％ ６．０２％ ４．８７％ ０．４９％

前端音视频产

品

１

，

２４１

，

１９０

，

７７８．０６ ６１１

，

１６６

，

９６６．１７ ５０．７６％ ７２．６６％ ６６．８０％ １．７３％

工程施工

５２

，

３１７

，

７５０．３６ ５１

，

３０２

，

７３４．９４ １．９４％

其他

３４０

，

６５０

，

９１８．８９ ２３７

，

０５９

，

９７９．２８ ３０．４１％ ３３．２８％ ６８．８６％ －１４．６６％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国内

２

，

２７４

，

７３７

，

３５５．８８ ３５．３４％

国外

５０２

，

３２０

，

３５１．１６ ３５．１５％

（三）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利润构成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３４

，

２０２．１１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

，

１５５．２１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

，

４８９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６

，

３６８．３４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４．０４％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视频监控录像设备

产业化项目

否

５６

，

３６７ ５６

，

３６７ ０ ４６

，

９３３．４７ ８３．２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完

工

否

２．

数字监控摄像机产

业化项目

否

４０

，

４２４ ４０

，

４２４ ０ ３８

，

７３５．６２ ９５．８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完

工

否

３．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１６

，

３２７ １６

，

３２７ ０ １６

，

５２７．２８

１０１．２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完

工

否

４．

洛杉矶物流与技术

服务中心

是

６

，

６５０

是

５．

比利时物流与技术

服务中心

是

６

，

８３９

是

６．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

支机构项目

否

１３

，

４８９ ０ ４

，

９１５．４４ ３６．４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１２６

，

６０７ １２６

，

６０７ １０７

，

１１１．８１ － － － －

超募资金投向

１．

重庆社会公共视频

信息管理系统项目

否

１７５

，

０００ １７５

，

０００ ５

，

６０１．８６ ２１

，

２７８．８５ １２．１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２．

总部办公大楼 否

３２

，

１４５．１ ３２

，

１４５．１ ４

，

５５３．３５ ７

，

９７７．６８ ２４．８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２０７

，

１４５．１ ２０７

，

１４５．１ １０

，

１５５．２１ ２９

，

２５６．５３ － － － －

合计

－ ３３３

，

７５２．１ ３３３

，

７５２．１ １０

，

１５５．２１ １３６

，

３６８．３４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无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受国际政治

、

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影响

，

海外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剧烈波动期

，

暂缓洛杉矶

、

比利时物流与

技术服务中心投资计划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

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

》

和

《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议案

》，

公司超募资金

２０７

，

１４５．１０

万元中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

，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用于新建公

司总部办公大楼项目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投项目已先期投入

３２０

，

１３１

，

８００

元

。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

，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

３２０

，

１３１

，

８００

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项目中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业化项目

、

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化项

目

、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三个项目均已完工

。

在上述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

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以及实

际情况

，

发挥技术优势和经验

，

充分考虑业务资源的共通性

，

合理配置资源

，

严格控制支出

，

同时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资金存入银行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致使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出现结余

１４

，

２６６．０４

万

元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

１

）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新建和扩

建国内分

支机构项

目

洛杉矶

、

比

利时物流

与技术服

务中心

１３

，

４８９ ０ ４

，

９１５．４４ ３６．４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不适用 否

合计

－－ １３

，

４８９ ４

，

９１５．４４ －－ －－ －－ －－

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

（

分具体项目

）

受国际政治

、

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影响

，

海外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剧烈波动期

，

暂缓海外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

；

同时国内分支机构办公场地已无法满足业务和人员的快速

增长

，

为改善国内各分支机构的对外形象及员工办公效率

，

构筑国内一流的安防行

业营销体系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通过将原

＂

洛杉矶

、

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项目

＂

变更为

＂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七）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八）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３０％

至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１１２

，

９６８

至

１３０

，

３４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６８

，

９８６

，

５５２．６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安防行业相对景气度继续维持

，

公司依托良好的行业

向好背景

，

不断扩大国内外销售规模

，

提升经营业绩

。

（九）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十）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重要事项

（一）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出售资产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二）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三）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是

√

否

（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

诺

人

承诺内容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

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发

行

前

股

东

（

一

）、

公司发行前股东在发行时所作承诺如下

：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五十二研究所承诺

：

自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

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上海华讯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拟上市公司国有

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９

）

１００２

号

】，

由五十二所划转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份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

２

、

本公司股东龚虹嘉承诺

：

自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除前述锁定期外

，

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

６

个月内

，

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３

、

本公司股东杭州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

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胡扬忠

、

邬伟琪

、

蒋海青

、

周治平

、

徐礼荣

、

蔡定国

、

何虹丽

、

郑一波

、

胡丹

、

蒋玉峰

、

刘翔

、

王瑞红

、

陈军科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上述人员离职后

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４

、

本公司股东杭州康普

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

后

，

在胡扬忠

、

邬伟琪

、

龚虹嘉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发行人股份

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上述人员离职后

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

５

、

本公司股东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行人的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６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胡扬忠

、

邬伟琪

、

蒋海青

、

周治平

、

徐礼荣

、

蔡定国

、

何虹丽

、

郑一波

、

胡丹

、

蒋玉峰

、

刘翔

、

王瑞红

、

陈军科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杭州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

份

，

也不由威讯投资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其任发行人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威讯投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的威讯投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其离职后

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威讯投资股份

。

７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胡扬忠

、

邬伟琪承诺

：

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持有的杭州康普投资有限公司股份

，

也不由康普投资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上述承诺的限售

期届满后

，

在其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康普投资股份数量不超

过所持有的康普投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其离职后

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康普投资股

份

。

８

、

本公司董事龚虹嘉的配偶陈春梅承诺

：

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杭州康普投资有限公司股份

，

也不由康普投资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上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龚虹嘉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转让

康普投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的康普投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龚虹嘉离职后

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康普投资股份

。

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及相关人员在报告期内严

格履行了相关承诺

。 （

二

）、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

公司实际控

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和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向本公司出具了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公司其

他发起人股东龚虹嘉

、

杭州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杭州康

普投资有限公司亦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向本公司出具了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严格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５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６

、其他综合收益细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

（

损失

）

金额

减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２．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减

：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影

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３．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

（

或损失

）

金额

减

：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转为被套期项目初始确认金额的调整额

小计

４．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５５０

，

０２１．６９ １

，

６２５

，

４４７．９０

减

：

处置境外经营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５５０

，

０２１．６９ １

，

６２５

，

４４７．９０

５．

其他

减

：

由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前期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小计

合计

－５５０

，

０２１．６９ １

，

６２５

，

４４７．９０

（六）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

１０４

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宝兴业

、

里昂证券

、

惠理基金

、

厦门普尔投资

、

中邮

基金

、

光大保德信

、

银河证券

、

浙商证券

、

航天财务等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

绩快报相关情

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３

日

上海浦东香格

里拉酒店北京

厅

业绩说明

会

机构

财通证券

、

长安基金

、

德邦基金

、

东北证券

、

东方证券

、

东吴证券

、

光大保德信

、

光大证券

、

广发证券

、

国联安

基金

、

国鸣投资

、

国泰基金

、

国泰君安证券

、

国泰君安

证券资产管理

、

国油富兰克林基金

、

海富通資產管理

（

香港

）、

韩国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上海代表處

、

华宝兴

业基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报告业绩情况

交流及行业发

展展望

华泰联合证券

、

华鑫证券

、

汇丰晋信基金

、

汇添富基

金

、

江海证券

、

交银施罗德基金

、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 上

海代表处

、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中国区资产管理中

心

、

民生证券

、

南京證券

、

农银汇理基金

、

平安资产管

理

、

瑞银证券

、

上海博潤投資

、

上海从容投资

、

上海伏

羲资产管理

上海复利投资管理

、

上海国隆投资管理

、

上海淮矿资

产管理

、

上海惠理投资管理咨询

、

上海乐恺投资中心

、

上海隆顺投资管理

、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

、

上海重阳投

资管理

、

上海朱雀投资

、

尚雅投资

、

深圳市麦星投资管

理

、

太平洋资产管理

、

泰信基金

、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

理

、

万家基金

、

未来资产 益财投资咨询

、

新时代证券

、

信诚

基金

、

兴业证券

、

上海证券资产管理

、

西部证券

、

易方

达基金

、

银河基金

、

湧金資產管理

、

浙商基金

、

中国国

际金融

、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

、

中欧基金

、

中信证券

、

中

银基金

、

海通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４

日

北京金融街威

斯汀酒店夏

２

厅

业绩说明

会

机构

长城证券

、

信达证券

、

东兴证券

、

国都证券

、

安信证券

、

广发证券

、

宏源证券

、

中国中投证券

、

天弘基金

、

益民

基金

、

秦达宏利基金

、

中邮创业基金

、

嘉实基金

、

长盛

基金

、

国金通用基金

、

华夏基金

、

新华基金

、

民生人寿

保险

、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

中英人寿保险

、

民生人寿保

险

、

嘉禾人寿保险

、

中再资产管理

、

光大永明资产管

理

、

北京君创富民资产管理

、

安邦资产管理

、

五矿集团

财务

、

上海从容投资

、

北京正邦阳光投资

、

煜治时代

（

北京

）

信息咨询

、

中证投资

、

瑞天资本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报告业绩情况

交流及行业发

展展望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７

日

深圳马哥孛罗

好日子酒店伦

巴厅

业绩说明

会

机构

中国银河证券

、

国信证券

、

广发证券

、

招商证券

、

英大

证券

、

西部证券

、

景顺长城基金

、

融通基金

、

长城基金

、

华强电子产业研究所

、

深圳市新同方投资管理

、

深圳

民森投资

、

广东新价值投资

、

深圳市上善御富资产管

理

、

上海毅扬投资管理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报告业绩情况

交流及行业发

展展望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公司

１０７

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视频监控行业发

展状况

、

发展趋

势

、

行业存在的

风险以及公司

研发

、

经营情况

等

七、财务报告

（一）审计意见

半年报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二）财务报表

是否需要合并报表：

√

是

□

否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４

，

５９２

，

３３６

，

６９３．７９ ５

，

２４４

，

４８９

，

９４６．３９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１８４

，

７６５

，

１８９．９３ ３０７

，

９２６

，

１９４．５３

应收账款

１

，

３９９

，

５２２

，

６２５．６９ ９４８

，

２６９

，

３３９．３４

预付款项

１２５

，

２７２

，

１０１．０８ ７１

，

２２５

，

６３３．０７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８３

，

４３８

，

７３９．７０ ６０

，

１３９

，

５８８．３０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９０１

，

８２３

，

２０６．１２ ７６９

，

０９７

，

７７６．５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７

，

２８７

，

１５８

，

５５６．３１ ７

，

４０１

，

１４８

，

４７８．１７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１５４

，

９０１

，

１１３．５０ １０８

，

３５８

，

９４１．８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６６１

，

６００．８３ ６０４

，

３１３．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６３１

，

１７３

，

８１８．４１ ５８８

，

５７４

，

９８３．９０

在建工程

９５

，

７７２

，

５１７．４３ ４６

，

３５１

，

７３５．４８

工程物资

６６０

，

４５９．００ ６６０

，

４５９．００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５０

，

８２２

，

２７４．６６ ４９

，

１８０

，

３４４．６５

开发支出

商誉

１３１

，

０１６

，

２６５．７０ ６９

，

６９３

，

３９４．０７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８

，

６３１

，

６４４．４５ ５２

，

０８０

，

６５７．８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１３４

，

６３９

，

６９３．９８ ９１５

，

５０４

，

８２９．８２

资产总计

８

，

４２１

，

７９８

，

２５０．２９ ８

，

３１６

，

６５３

，

３０７．９９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５８３

，

４４０

，

１２９．１７ ６９８

，

３５６

，

７０５．７５

预收款项

１９１

，

８７３

，

１２９．２３ ２１８

，

２９８

，

５３４．７２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０

，

７１７

，

６６４．８２ ４０２

，

７２７

，

０３４．８２

应交税费

１１２

，

７３３

，

９７９．３２ １７９

，

５４３

，

９５２．２９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８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４４

，

９４２

，

３２２．３１ ９

，

０５２

，

８３２．１１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２７２

，

１０７

，

２２４．８５ １

，

５０７

，

９７９

，

０５９．６９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２１

，

５２７

，

３３２．５１ １８

，

３７６

，

８３４．８２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４

，

５２７

，

３３２．５１ ２１

，

３７６

，

８３４．８２

负债合计

１

，

２９６

，

６３４

，

５５７．３６ １

，

５２９

，

３５５

，

８９４．５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

，

８１５

，

８７９

，

４０３．７３ ２

，

８１５

，

８７９

，

４０３．７３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３８３

，

５０３

，

４１９．０２ ３８３

，

５０３

，

４１９．０２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２

，

９１１

，

６３９

，

０３２．７２ ２

，

５８１

，

７５０

，

４３１．０１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１

，

２４８

，

７２１．５３ １

，

７１０

，

５７４．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

，

１１２

，

２７０

，

５７７．００ ６

，

７８２

，

８４３

，

８２８．７４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２

，

８９３

，

１１５．９３ ４

，

４５３

，

５８４．７４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７

，

１２５

，

１６３

，

６９２．９３ ６

，

７８７

，

２９７

，

４１３．４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８

，

４２１

，

７９８

，

２５０．２９ ８

，

３１６

，

６５３

，

３０７．９９

法定代表人：陈宗年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柏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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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宗年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

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

如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于公司指定媒体进行公开信息披露。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翔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公司二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公司副总经理傅

柏军先生因分管其他业务不再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公司独立董事对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做出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任职资格、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

能够胜任所聘职务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同意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对刘翔先生的聘任事宜。

３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黄方红女士担任公司内

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公司二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４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

购置办公场地项目的实施地点新增包括但不限于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公司关于利润分配

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６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予以修订，《章程修订案》及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附件：人员简历

刘翔先生，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工程学硕士，经济师。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历任金华信托上海证券

总部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上海邦联投资公司投资顾问部经理、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任海康威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刘翔先生通过

持有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９．０８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方红女士，

１９８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法学专业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法务部主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起，任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主管、内审部主管。现任本公司内控部总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黄方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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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监事会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监事会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

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１

：

３０

在海康威视制造基地

６０４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宣寅飞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和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的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

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持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对股东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

和长远利益，在综合考虑企业经营发展实际、当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了连续、稳定、科学的

回报机制与规划，重视现金分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进一步增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透明度，完善和健全公司利润分

配决策和监督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精神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

公司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修订并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具体如下：

一、 利润分配政策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股东权益为宗旨，保

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利润分配方式：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根

据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且超

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

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五）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

前提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六）决策程序与机制：

１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

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２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

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３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对董事会制定或修改

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经过半数监事通过，在公告董事会决议时应同时披露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４

、在公司当年度盈利且提取法定公积金及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仍有剩余时， 董事会应当作出现金分红预案。在符合前

项规定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未作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董事

会应当做出详细说明，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股

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此外，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如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需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见，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二、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一）公司制定本规划的考虑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的发展，在综合分析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等因素， 建立对投

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

（二）本规划的制订原则

公司实施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未来三

年内，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同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情况

下，制定本规划。

（三）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２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

展，未来三年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

提出预案。

３

、在符合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未来三年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

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４

、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５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建议和监督。

（四）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１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对公

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评估，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计划。

２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

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五）公司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

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

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

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六）股东利润分配意见的征求：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回答投资者的日常咨询，充分征求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及利润分配的意见及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三、 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修订时亦同。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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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变

更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办公场地购置的实施地点新增包括但不限于南

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

现将相关变更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概述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２２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６８．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３３

，

７５２．１０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１２９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发行前拟募

集资金数量为

１２６

，

６０７．００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为

２０７

，

１４５．１０

万元。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的相关规定，发行权益性证

券过程中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时损益，本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路

演及财经公关费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计入当期损益，相应调整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进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洛杉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及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项目的建设， 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为新建和

扩建国内分支机构，用于办公场地的购置。同意公司投入资金人民币

１．５

亿元实施本次国内分支机构办公场地购置计划，更改

项目投资额相比原项目投资额增加的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上述购置办公场地包括贵阳、兰州、呼和浩特、长春、宁波、

厦门、广州、深圳、武汉、郑州、天津、石家庄等

１２

个城市。

因公司业务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包括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分公司的办公场地业已无法满足实际业务需要。因此，公司新

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办公场地购置的实施地点拟新增包括但不限于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

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

５２３

，

１６３．９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１０％

。公司销售业绩的逐年稳步增长有赖于公司营销网

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铺设与搭建。伴随各地分公司销售规模扩张加速，分公司人员数量也从

２０１０

年底的

９８３

人跃升至

２０１１

年

底的

１６１３

人，增长幅度达到了

６４．０９％

。在部分地区依靠增加租赁办公场地已不能满足各分公司快速扩张的需要，办公场地拥

挤、办公环境嘈杂等问题将会影响海康威视分支机构的对外形象及员工办公效率，除了原规划的贵阳、兰州、呼和浩特、长春、

宁波、厦门、广州、深圳、武汉、郑州、天津、石家庄等

１２

个城市购置办公场地计划外，其他如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也出现了

办公场地不足的情况。因此，需要根据长远规划及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包括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必要地区拟通过购置办公

场地对分公司进行新建和扩建。

公司各级分公司是海康威视面向各地客户的一线机构，其良好的办公环境和员工状态，将直接影响公司的整体形象。公

司本次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购置办公场地项目的实施地点新增包括但不限于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将有助于公司构

筑国内一流的安防行业营销体系。

三、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办公场地购置的实施地点新增包括但不限于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康威视拟在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础上新增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的办公场地购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可

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国内销售网络，促进业务规模，减少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盈利水平。该事项已经公司二

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海康威视利用募集资金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增加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实施地点。

四、备查文件

１

、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决议；

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招商证券”）作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海康威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尽职核查，核查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５２

】号文核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

５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８．００

元

／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

，

２４７．９０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３３

，

７５２．１０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１２９

号】验资报

告。扣除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需求

１２６

，

６０７．００

万元后，超额募集资金为

２０７

，

１４５．１０

万元。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的相

关规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酒会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时损益，本公司将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路演及财经公关费

４５０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相应调整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调整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３４

，

２０２．１０

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降低财务风险，经公司董事会谨慎研

究，增加实施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的实施地点。

原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实施地点包括贵阳、兰州、呼和浩特、长春、宁波、厦门、广州、深圳、武汉、郑州、天津、石

家庄等

１２

个城市。因公司业务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包括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分公司的办公场地业已无法满足实际业务需

要。因此，公司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办公场地购置的实施地点拟新增包括但不限于南京、南昌和海

口等城市。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

５２３

，

１６３．９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１０％

。公司销售业绩的逐年稳步增长有赖于公司营销网

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铺设与搭建。

伴随各地分公司销售规模扩张加速，分公司人员数量也从

２０１０

年底的

９８３

人跃升至

２０１１

年底的

１６１３

人，增长幅度达

到了

６４．０９％

。在部分地区依靠增加租赁办公场地已不能满足各分公司快速扩张的需要，办公场地拥挤、办公环境嘈杂等问题

将会影响海康威视分支机构的对外形象及员工办公效率，除了原规划的贵阳、兰州、呼和浩特、长春、宁波、厦门、广州、深圳、

武汉、郑州、天津、石家庄等

１２

个城市购置办公场地计划外，其他如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也出现了办公场地不足的情况。

因此，需要根据长远规划及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包括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必要地区拟通过购置办公场地对分公司进行新

建和扩建。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海康威视拟在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础上新增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城市的办公场地购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可

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国内销售网络，促进业务规模，减少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盈利水平。该事项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海康威视利用募集资金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增加南京、南昌和海口等实施地点。

保荐代表人：马加暾

陈佳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案

条款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一百六十

四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公司实行

同股同利的股利分配政策

，

股东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

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

公司

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

股利

，

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公

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

稳定性

，

公司上市后每年现金分

红 不 低 于 当 年 可 分 配 利 润 的

１０％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

投资回报

，

以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股东权益为宗旨

，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

并符合法律

、

法规的相关规定

。

（

二

）

利润分配方式

：

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

、

股票

、

现金股票相结

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

公

司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

（

三

）

现金分红的条件

：

１

、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

税后利润

）

为正值

；

２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

３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

募集

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

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

四

）

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

在满

足现金分红条件时

，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每年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且公司连续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 利润的

３０％

。

（

五

）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

公积金及现金流

状况

，

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

，

公司可以采

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

六

）

决策程序与机制

：

１

、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

、

盈利规模

、

现金流量状况

、

发

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

，

并结合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

）、

独立董事的意

见

，

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件和最低比例

、

调整的条件

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并经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

２

、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并经

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

，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

立意见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

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３

、

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

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

对董事会制定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

审议

，

并经过半数监事通过

，

在公告董事会决议时应同时披露独立董事

和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

４

、

在公司当年度盈利且提取法定公积金及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仍有

剩余时

，

董事会应当作出现金分红预案

。

在符合前项规定现金分红条件

的情况下

，

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

，

未作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

董事会应当做出详细说明

，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

，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

式以方便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

此外

，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

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

（

七

）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

如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

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需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

，

由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发表意见

，

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